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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人類社會在地球上發展的一百多萬年中，直到過去的兩百多年，人類的生

活，包括衣食住行所需要的一切，可說是由太陽供給，以生態平衡，生生不息的

方式持續進行。但是兩百多年前工業革命發生之後，人類偏離了這種方式，以「人

定勝天」的信仰，依賴化石燃料來推動人類社會的發展，開始了人類脫離大自然，

疏遠太陽的過程。但當我們走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忽然發現人類在地球上脫離大

自然發展的模式是行不通的；地底下幾億年累積的化石燃料在短短的幾百年內消

耗殆盡，帶給我們的是生態環境過度的破壞。目前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地球暖化正

在威脅著人類在地球上的生存。 
 
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PCC)」，在 2007 年 4 月 6 日布魯塞爾

公布了當年第二項報告，嚴厲警告全球暖化效應比過去預測要嚴重的多。根據燃

燒石化燃料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推算，2050 年左右氣溫極可能升高 2 至 3 度，

屆時歐洲阿爾卑斯山滑雪勝地有 70%不再白雪皚皚。氣溫升高攝氏 2 度，缺水人

口將達 20 億，有 20%到 30%物種瀕臨絕種，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全球人口將有

五分之一受洪水影響，有更多人因為營養不良、疾病、熱浪、旱澇而死亡。 
 
台灣平均溫度最近一世紀約增加 1.4℃，約為全球平均增幅(0.74℃)的兩倍，

晝夜溫差約減少 1℃。超過 90%的相對濕度發生頻率減少了一倍以上，以致霧天

已基本上從台灣的各大城市消失，甚至毛毛雨過去四十年都有明顯的減少。可能

跟空氣污染物中的懸浮微粒有關，使氣候變化雪上加霜。 

 
因應全球暖化問題是人類社會共同責任，更攸關臺灣生存發展。地球暖化對

台灣經濟的影響其實早已發生。因 2005 年 2 月 16 日，抑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

京都議定書正式生效。根據該協議，整體工業國家至 2012 年時，其溫室效應氣

體總排放量必須比 1990 年的排放量平均減少 5％。故 2012 年後開發中國家為主

的國家被要求承諾減量的壓力將大增。我國雖非京都議定書簽約國，但由禁用氯

氟碳化物的蒙特羅議定書的先例來看，我國可能將會受到規範。京都議定書也無

貿易等制裁之規定，但根據 WTO 有關貿易障礙的規定，對環保有「例外條款」，

即基於環保考慮可對進出口品課徵環保稅。準此，歐盟已發布的環保指令(2007
年 8 月完成立法)，也要求能源使用產品需滿足生態設計的要求（EUP），否則可

限制其進口。 



台灣二氧化碳總排放量占世界 1％，排第 21 名。但是我們的人均排放量則

高居第 18 名。2004 年我們平均每個人消耗的能源是全世界平均值的 2.5 倍，已

超過瑞士、丹麥、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與韓國，並直逼澳洲、美國與加拿大

這三個最不理想的國家。 
 
國際比較顯示台灣的能源效率比歐盟及日本分別低了 47％及 65％。故 2012

年之前台灣產業會面臨國際（特別是歐盟）貿易制裁的風險。台灣的出口及進口

分別占 GDP 比率皆超過 50％，歐盟目前（2006）占台灣出口及進口總額也皆超

過 10％。出口若受歐盟等工業國家的貿易制裁，台灣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 
 
1990 至 2006 年臺灣排放的二氧化碳成長了 133%，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國

家之一。1999 年之後，惡化尤甚。1999 至 2006 年間，經濟成長率比過去減半，

而二氧化碳成長率卻高於經濟成長率，且居高不下，主要因為高碳能源在能源供

給的比重提高及能源效率降低。目前我們不只經濟發展沒做好，環境保護的成效

也令人失望。1980 至 1999 年間，我國能源效率曾大幅增加 44％，但 1999 至 2006
年間，我國能源效率不升反降。低於國際水準的能源價格及耗能產業在總能源消

費的比重提高，則是造成近年能源效率降低的主因。 

 
國際間目前努力控制二氧化碳濃度的重要指標是在二十一世紀內不超過工

業革命前的两倍，即 560 ppm。欲達到此目標全世界人均排放量應於 2050 年前

減至每年 5 公噸左右，大約是我國 2000 年的人均排放量之半。因此我們建議訂

定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儘速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並規劃通過全國二氧化碳排放

減量，於 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並且進一步在 2050 年比 2000 年減半。為

達到此一目標，我們主張： 

1.訂定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儘速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並規劃通過全國 CO2 排

放減量，於 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2050 年比 2000 年減半。 

2.厲行節能：以每年提高能源效率2％為目標，推動全國減碳與節能運動，並落

實學校及公眾之教育宣導。導正目前補貼油價、電價及氣價的作法，落實能源

價格合理化政策及課徵碳稅外，並提高電器、鍋爐及車輛能源效率標準，獎勵

綠建築。並選擇適當時點按單位熱值含碳量課徵之能源稅，以反應能源使用的

碳排放社會成本。政府增加的收入作為（1）對節能績效良好廠商退還部分已

徵能源稅，以鼓勵廠商參與自願減量計劃建立前期碳權交易制度，（2）取消汽

車及水泥以外的貨物稅、娛樂稅、印花稅、及汽車燃料使用費，（3）提高所得

稅最低扣除額，（4）對低收入戶給予能源津貼，（5）分擔企業對其員工的社會

福利支出，（6）提供節能與新能源科技研發經費，以能源研發預算倍增為目標，

（7）到國外購買碳排放權。 

3.改善產業結構：取消鋼鐵、石化、水泥等耗能產業之政策補貼。新設之耗能產業  

宜有下列配套：（1）汰舊換新；（2）只生產滿足國內需求的原料而不求外銷；（3）



採用最佳且可行之控制技術；（4）在國內及國外進行碳排放抵換及碳權交易。為

促進服務業等低耗能產業之發展，並落實經濟自由化及國際化政策，兩岸經貿法

規宜大幅鬆綁。石油業的進入障礙應予排除，並開放電力及天然氣市場，使能源

市場逐步自由化，建立公平且有效率的能源市場。獎勵再生能源產業、節能產業

及節能服務業的發展。 

4.促進能源多元化：提高再生能源、天然氣、具碳捕捉和封存技術之循環發電及核

能等低碳能源比重。目前我們的再生能源(不含大水力發電)占能源總供給的比率

僅 0.7％。風能、太陽能、生質能及海洋溫差發電等均為可能發展的方向。但由

於我們受到地狹人稠、颱風等等地理環境的限制，在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上，不

宜將推廣再生能源使用與發展再生能源產業兩者混為一談。從能源使用的角度來

看，推廣再生能源使用應考量其淨能源效益並進行包含減碳等外部效益的成本效

益分析。不符上述兩項評估標準的再生能源現階段不宜進行大規模推廣，而宜以

挹注其研究發展以建立產業國際競爭力為重點。再生能源發展計畫除考慮以上二

評估標準外，尚應考慮其工程施工之可行性、對環境之衝擊並有合理之長期及分

期計劃目標。比較 1998 年「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和 2005 年 6 月「第二次全國

能源會議」的能源結構規劃，後者大幅降低核能的比重，由原先的 15％降為 4.0
％。其影響是 2025 年的二氧化碳減量目標需大幅調低 17%，減量差額達 9000
萬噸。由於目前沒有找到其他可行的替代能源，為達成減碳及穩定能源供給的目

標，在確保核能安全及妥善處理核廢料的前提下，核四應照原訂計畫完工運轉，

以核一、二、三廠延役且提高發電效率作為替代方案，並且考慮在既有核電廠加

裝新核能機組，以善用稀有的核電廠可用土地資源。 

 
 我們瞭解以上措施牽涉到生產及消費行為的調整，勢必對我們習慣的生活方

式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然而，我們必需接受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而它的資源是

有限的，無法讓每個人都以目前過度開發國家的生活方式繼續浪費。我們沒有權

利、也不應該以事不關己的態度來剝奪後代子孫的基本生存權利，我們要積極的

重回大自然的懷抱，與國際社會共同努力，化解地球的暖化危機與人類面臨的浩

劫。 
 


